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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  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码头可再生能源微电网供电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是中国船级社（以下

简称“CCS”）用于并网型码头可再生能源微电网（以下简称“码头微电网”）评估的指导性文件。 

1.1.1.2本指南的目的是指导CCS检验人员对码头可再生能源微电网系统进行设计审查和现场

评估，同时也为码头可再生能源微电网系统设计、建设提供参考。 

1.1.2 责任和义务 

1.1.2.1 委托 CCS 提供检验服务者，应与 CCS 签署合同，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

CCS 承诺对于从委托方获取的任何技术文件承担相应保密责任。 

1.1.2.2 委托人或其承包商应在实施现场测试前，将测试方案送 CCS 审核。 

1.1.2.3 委托方需按合同支付有关费用。 

 

第2节 检验依据 

1.2.1 一般要求 

1.2.1.1 本节所列接受标准以外的其他适用的微电网、分布式能源方面的标准也可使用，但应

证明该标准具有与本指南要求相当或更高的安全水准，并事先经 CCS 同意。主管机关如有相关要

求，应以主管机关要求为准。 

1.2.1.2 任何与接受标准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对接受标准要求的免除及更改均应在设计文件中

明文说明，并经 CCS 同意。 

1.2.1.3 本指南接受标准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2.2 主要参考依据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GB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51096《风力发电场设计规范》 

GB50052《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3《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9《35-11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 

GB50060《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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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51048《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 

GB/T51341 《微电网工程设计标准》 

GB/T12325《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12326《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14549《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15543《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15945《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T24337《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GB/T34129 微电网接入配电网测试规范 

GB/T33589 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18710《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14258《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范》 

GB/T50062《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T20270《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18451.1《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 

GB/T31517《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 

GB/T36558《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DL/T5383《风力发电场设计技术规范》 

DL/T5222《导体和电气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DL/T5136《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448《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5202《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NB/T31092《微电网用风力发电机组性能与安全技术要求》 

IE62548《Photovoltaic(PV) arrays-Design requirements》 

TCPIA0010-2019《并网光伏系统文件检查及测试技术规范》 

TCPIA0018-2019《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验收规范》 

第3节 术语和定义 

1.3.1 分布式电源 

接入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位于用户附近、就地消纳为主的电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海

洋能等型式的分布式发电和储能。本指南涉及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种类主要是风力发电和光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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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1.3.2 配电网 

实现把电能从变电站分配到用户的公用电网，包括杆塔、变压器、断路器、继电器、隔离开

关、配电线路等。 

注：配电网标称电压等级一般最高为 35KV。 

1.3.3 微电网 

由分布式发电、用电负荷、监控、保护和自动化装置等组成（必要时含储能装置），是一个能

够基本实现内部电力电量平衡的小型供用电系统。微电网分为并网型微电网和独立型微电网。 

1.3.4 码头可再生能源微电网 

用于码头的且分布式发电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型式的微电网。 

1.3.5 并网型微电网 

既可以与外部电网并网运行，也可以离网独立运行，且以并网运行为主的微电网。 

1.3.6 微电网并网点 

对于有升压站的微电网，并网点指升压站高压侧母线或节点；对于无升压站的微电网，并网

点为微电网的输出汇总点。 

1.3.7 微电网公共连接点 

指微电网接入公共电网的连接处。 

1.3.8 黑启动 

微电网在全部停电后，只依靠内部分布式电源完成启动的过程。 

第4节  检验和证书 

1.4.1 一般要求 

1.4.1.1 委托进行码头微电网项目评估时，委托方应将图纸资料提交 CCS 进行审查，所提交的

图纸资料应满足本指南的要求，送审图纸范围可参考附录 1。 

1.4.1.2 CCS 按照本指南对码头微电网项目进行设计审查和现场评估合格后，签发检验证书。 

1.4.2 设计审查范围 

1.4.2.1 设计审查包括图纸和设计文件的审查，送审图纸和设计文件可参考附录 1。 

1.4.2.2 码头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审查内容如下： 

（1）太阳能资源评估 

（2）光伏方阵电气设计评估 

（3）系统接地和过电压保护设计评估 

（4）交流/直流系统设计评估 

（5）机械结构设计评估 

（6）设备选型 

（7）控制及保护系统评估 



第 4页，共 27 页 

1.4.2.3 码头风力发电系统设计审查内容如下： 

（1）码头风资源评估 

（2）风力发电机组适应性评估（包括环境适应性、选型等） 

（3）码头分布式风电汇集系统设计评估 

1.4.2.4 码头储能系统设计审查： 

（1）系统布置 

（2）容量配置与接入方案 

（3）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 

（4）设备选型 

（5）储能控制管理系统 

1.4.2.5 码头微电网系统设计审查： 

（1）总体布置 

（2）主接线 

（3）潮流和短路计算 

（4）电能质量及运行适应性 

（5）系统接地与保护配置 

（6）电气设备选型与布置 

（7）能量管理系统功能 

（8）监控系统功能 

（9）计量系统功能 

（10）通信系统功能 

1.4.3 现场检验范围 

1.4.3.1 码头分布式风力发电现场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设备安全检查 

（2）风力发电机组的安全和功能试验 

1.4.3.2 码头光伏发电现场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及设备安全检查 

（2）I 类测试 

（3）II 类测试（适用时） 

（4）附加测试（适用时） 

（5）其他测试（针对有特殊要求的类型，如漂浮式） 

1.4.3.3 码头储能系统现场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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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备安全检查 

（2）性能测试 

1.4.3.4 码头微电网现场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系统安全检查 

（2）并网设备测试 

（3）并网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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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码头微电网系统技术要求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码头微电网系统总体设计应综合考虑码头用电负荷、电能质量和供电可靠性的要求，

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微电网工程设计标准》GB/T51341 的相应规定。 

2.1.1.2 码头并网型微电网应具备一定电力电量自平衡能力，分布式发电年发电量不宜低于微

电网总用电量的 30%，微电网与外部电网的年交换电量不宜超过年用电量的 50%。 

2.1.1.3 码头微电网模式切换过程中不应中断负荷供电，独立运行模式下向负荷持续供电时间

不宜低于 2h。 

2.1.1.4 码头微电网内部应具有保障负荷用电与电气设备独立运行的控制系统，应具备电力供

需自我平衡运行能力和黑启动能力。 

2.1.1.5 码头微电网消防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微电网工程设计标准》GB/T51341 的

有关规定。 

2.1.2 码头微电网电源构成 

2.1.2.1 码头微电网内的分布式电源配置应根据码头的场地布置、电源现状、负荷需求和发电

资源分析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微电网电源构成。 

2.1.2.2 需要配置储能时，储能配置应综合考虑电源特性、码头用电负荷特性及外部电网接入

环境等因素确定，并应考虑其在规划期内的更换计划；可采用功率型、能量型或者两者组合的复

合储能系统。 

2.1.3 码头微电网网架结构 

2.1.3.1 码头微电网线路宜采用电缆线路。微电网线路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工程电

缆设计标准》GB50217 的有关规定。 

2.1.3.2 微电网的电压等级应根据微电网的容量选择，并应考虑典型运行方式下发电机负荷情

况。 

2.1.3.3 码头微电网内部电源布局宜根据码头规划和就地负荷情况就近配置，分布式发电设施

可汇集接入临近母线或馈线。 

2.1.4 码头微电网负荷需求分析 

2.1.4.1 码头微电网应进行负荷需求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码头主要用电负荷类型及重要性分析 

（2）微电网最大供电负荷 

（3）逐月典型日负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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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码头微电网的发电量小于负荷需求时，可从配电网购电并通过 POC 传输；当其运行在

孤岛模式时，应考虑 DER 发电量、负荷优先级、可控负荷以及需求侧响应之间的功率平衡。 

2.1.5 码头微电网发电资源分析 

2.1.5.1 码头微电网内的风力资源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可按国家现行标准《风电场风能资源评估

方法》GB/T18710 的有关规定执行。 

2.1.5.2 码头微电网内的太阳能资源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可按国家现行标准《光伏发电站设计规

范》GB50797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 2 节 微电网一次系统 

2.2.1 一般要求 

2.2.1.1 码头微电网接入外部电网相关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

技术规定》GB/T33589 的有关规定。 

2.2.1.2 码头微电网应能够实现不同运行模式之间的无缝、安全切换，同时在孤岛运行模式下

仍然能够为关键负荷供电。 

2.2.2 主接线 

2.2.2.1 码头微电网可设置主母线，根据码头场地布局及微电网规模可采用单母线接线形式或

多层母线典型结构。 

2.2.2.2 码头微电网宜采用单个并网点接入电网系统。当有两个及以上与外部电网的并网点时，

在并网运行时，应保证只有一个并网开关处于闭合状态。 

2.2.2.3 码头微电网接入电网系统的电压等级应根据其安全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原则，以及微

电网与电网系统之间的最大交换功率、导线载流量、上级变压器及线路可接纳能力、所在地区配

电网情况，参照表 2.2.2.3 微电网接入电压等级确定。当高压和低压两级电压均具备接入条件时，

可采用低电压等级接入，但不应低于微电网内最高电压等级。 

表 2.2.2.3 微电网接入电压等级 

微电网与系统之间的最大交换功率 PN 并网电压等级 

PN≤8kW 220V 

8kW＜PN≤400kW 380V 

400kW＜PN≤6MW 10(6)kV 

6MW＜PN≤30MW 35KV 

2.2.3 潮流及短路计算 

2.2.3.1 码头微电网有代表性的运行方式应进行潮流计算，至少应包含向系统输出最大功率、

与电网零交换功率/独立运行、从电网系统吸收最大功率，必要时校核该地区潮流分布情况及上级

主变压器和线路的输送能力。 

2.2.3.2 码头微电网应对其不同的运行方式进行短路计算，应考虑分布式电源的开机方式、运

行模式、配电网运行方式以及包含岸电情况下的船岸不同的连接方式等影响，计算微电网并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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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和最小短路电流，包含岸电情况下还应计算船岸连接点的最大和最小短路电流；短路类型

应包括三相短路和两相短路，中性点接地系统还应进行单相接地短路计算。 

2.2.3.3 变流器型分布式电源出口短路电流可按 1.5 倍额定电流计算；旋转电机型分布式电源

出口短路电流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𝐼𝐺 =
𝑈𝑛

√3𝑋𝑑
′′                                                           （2.2.3.3） 

 

式中：𝐼𝐺-旋转电机型分布式电源出口短路电流； 

𝑈𝑛-旋转电机型分布式电源出口基准电压； 

𝑋𝑑
′′-旋转电机的直轴次暂态阻抗。 

2.2.4 电能质量及运行适应性 

2.2.4.1 码头微电网并网运行时，所接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分量、电网频率偏差、电压偏差、

电压波动和闪变、三相不对称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电

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GB/T24337、《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GB/T15945、《电能质量 供

电电压偏差》GB/T12325、《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12326、《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GB/T15543 的要求；对于微电网同时给码头岸电供电的，还应确保岸电供电系统输入端电能质量

满足此条要求。 

2.2.4.2 码头微电网应具有电能质量监测功能，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微电网

的公共连接点应装设满足 GB/T19862 要求的电能质量在线监测装置。 

2.2.4.3 码头微电网应具有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及电压调节能力。通过 380V 电压等级并网的

微电网，并网点功率因数应在 0.95（超前）～0.95（滞后）范围内可调；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微电网，并网点功率因数应能在 0.98（超前）～0.98（滞后）范围内连续可调。

需安装辅助无功补偿装置时宜采用自动无功补偿装置，必要时应安装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2.2.4.4 码头微电网通过 380V 电压等级并网时，要求并网点频率在 49.5～50.2Hz 范围之内时，

应能正常并网运行；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时，应具备一定的耐受系统频率异常的

能力，应能满足表 2.2.4.4 的频率响应时间要求。 

表 2.2.4.4 微电网的频率响应时间要求 

频率范围 要求 

f＜48Hz 微电网可立即由并网模式切换到孤岛运行模式 

48Hz≤f＜49.5Hz 在此频率区间要求微电网至少能运行 10min，此时应停止从电

网吸收有功功率并尽可能发出有功功率。 

49.5Hz≤f≤50.2Hz 连续运行 

50.2Hz＜f≤50.5Hz 在此频率区间要求微电网应停止向电网吸发送功功率并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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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有功功率。 

f＞50.5Hz 微电网可立即由并网模式切换到孤岛运行模式 

 

2.2.5 接地与安全 

2.2.5.1 码头微电网内的接地方式应和电网侧的接地方式保持一致，并应满足人身设备安全和

保护配合的要求。 

2.2.5.2 通过 380V 电压等级并网的码头微电网，应在并网点安装易操作，具有明显开断指示、

具备开断故障电流能力的开关；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微电网，应在并网点安装

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开断点、带接地功能、可开断故障电流的开断设备。 

2.2.5.3 通过 380V 电压等级并网的码头微电网，连接微电网和电网的专用低压开关柜应有醒

目标识。标识应标明“警告”、“双电源”等提示性文字和符号。标识的形状、颜色、尺寸和高度

应按照 GB2894 的规定执行。 

2.2.5.4 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码头微电网，应在电气设备和线路附近标识“当

心触电”等提示性文字和符号。 

2.2.6 电气设备选型与布置 

2.2.6.1 码头微电网电气设备和导体选择应符合现行电力行业标准《导体和电气选择设计技术

规定》DL/T5222 的规定。 

2.2.6.2 变压器的选择应根据码头微电网运行方式、接入电压等级和可靠性需求等条件，提出

台数、额定电压、容量、调压方式、调压范围、连接组别、分接头和中性点接地方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选用导则》GB/T17648 和《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4790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优先选用自冷式、低损耗变压器； 

（2）可采用无励磁调压变压器，当无励磁调压变压器不能满足系统调压要求时，应采用有载

调压变压器； 

（3）变压器容量可按微电网与外部电网的最大连续交换功率进行选取，且宜选用标准容量。 

2.2.6.3 微电网并网点宜采用快速开关，能够耐受短路电流，并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较小的

导通损耗。 

2.2.6.4  3kV～35kV 电压等级的断路器，宜选用真空断路器；3kV～35kV 配电装置的电流互

感器及电压互感器宜选用树脂浇注绝缘结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参数选择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DL/T866 的有关规定。 

2.2.6.5 无功补偿装置的形式和容量应根据微电网实际需求确定，并应满足公共电网接入要求。 

2.2.6.6 储能蓄电池成组方式及其连接拓扑应与功率变换系统的拓扑结构相匹配，并应减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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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并联个数；储能设备应根据储能效率、循环寿命、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充放电深度能力、自

放电率和环境适应能力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并应满足调频、能量调节的需求。 

2.2.6.7 电气设备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 和《35 kV～11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GB50059 的有关

规定。 

2.2.6.8 在控制室、屋内配电装置室、蓄电池室及屋内主要通道等处，应装设事故照明。 

第 3 节 微电网二次系统 

2.3.1 一般要求 

2.3.1.1 码头微电网接入外部电网相关的二次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微电网接入电力

系统技术规定》GB/T33589 的有关规定；微电网内的二次系统设计应包括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

置、能量管理系统、监控系统、计量系统、通信系统和时间同步系统。 

2.3.1.2 码头微电网的保护配置应与公共电网的保护协调配合。 

2.3.1.3 二次系统应具备采集和监视微电网主要设备的运行状态功能，能手动、自动控制和调

节微电网主要设备的运行模式和运行参数。 

2.3.1.4  10（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微电网系统宜配置时间同步系统，满足网内继电保护、

监控系统和能量管理系统等对时需求。 

2.3.1.5 微电网内各种类型分布式电源应针对不同特性配置本体保护。 

2.3.1.6 二次设备的布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5136 的有关规定。 

2.3.2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 

2.3.2.1 码头微电网系统的保护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范》

GB/T14258、《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T50062 和《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 的有关规定；且对于并网型微电网，其系统保护应与电网的保护相协调配合，以确保设

备和电网的安全。 

2.3.2.2 码头微电网内部的系统保护配置应能够适应微电网的运行方式变化。当并网点处的电

压超过表 2.3.2.2 电压保护动作时间要求规定的电压范围时，可在相应的时间内由并网模式切换到

孤岛运行模式。 

表 2.3.2.2 电压保护动作时间要求 

并网点电压 要求 

U＜50%UN 不超过 0.2s 

50%UN≤U＜90%UN 不超过 2s 

90%UN≤U＜110%UN 连续运行 

110%UN≤U＜135%UN 不超过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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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UN≤U 不超过 0.2s 

注：UN为微电网并网点的电网额定电压。 

 

2.3.2.3 通过 380V 电压等级并网的码头微电网，当并网点频率超过 49.5Hz～50.2Hz 运行范围

时，应在 0.2s 内切换到孤岛运行模式；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微电网，频率保护

应满足表 2.2.4.4 微电网的频率响应时间要求。 

2.3.2.4 通过 10（6）kV～35kV 电压等级并网的码头微电网，并网线路可采用两段式电流保护。

当不能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要求时，宜采用距离保护或光纤电流差动报告。 

2.3.2.5 码头微电网内部双侧电源线路采取以下保护形式： 

（1）10（6）kV～35kV 线路两侧宜配置（方向）过电流保护，也可配置距离保护；当上述两

种保护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配置纵联电流差动保护。 

（2）当 10（6）kV～35kV 线路带有分支时，带电源的各分支侧宜配置（方向）过电流保护

或距离保护；当保护性能不满足要求时，可配置纵联电流差动保护。 

（3）380V/220V 线路宜配置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可由具备短路瞬时、长延时保护和分励脱

扣等功能的断路器实现。 

2.3.2.6 码头微电网内部单侧电源线路保护装置装设在线路的电源侧，宜采取以下保护形式： 

（1）10（6）kV～35kV 线路配置过电流保护，当性能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配置距离保护； 

（2）380V/220V 线路宜配置过电流和过负荷保护，可由熔断器或带有过电流脱扣器的断路器

实现。 

2.3.2.7 根据故障分析需求，10（6）kV～35kV 电压等级码头微电网应具备故障录波功能，当

微机保护具备满足要求的故障录波功能时，可不单独配置故障录波装置。 

2.3.3 能量管理系统 

2.3.3.1 码头微电网的能量管理系统应能与微电网监控系统数据交换，并下发微电网运行指令

值给微电网监控系统执行。应对微电网系统的发电、配电以及用电进行控制、管理和分析，实现

以下功能： 

（1）发电预测 

（2）分布式电源管理 

（3）负荷管理 

（4）发用电计划 

（5）电压无功管理 

（6）统计分析与评估 

（7）WEB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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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码头微电网能源管理系统应能与电网调度机构进行数据交互，通信协议宜采用《远动

设备及系统 第 5-101 部分：传输规约 基本远动任务配套标准》DL/T634.5101 和《远动设备及系

统 第 5-104 部分：传输规约 采用标准传输协议集的 IEC60870-5-101 网络访问》DL/T634.5104 标

准。 

2.3.3.3 码头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应设置防火墙等安全防护设备，网络安全防护应符合《信息

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20270 的要求和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2.3.4 监控系统 

2.3.4.1 码头微电网系统应设置监控系统，实现对微电网重要电气设备的监视和控制。 

2.3.4.2 码头微电网监控系统应实现数据采集存储与处理、顺序控制、联锁（闭锁）、运行模

式控制、功率控制等微电网监控功能，同时具备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操作预演、人机联系等管

理维护功能。应能与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将微电网设备运行数据上传给能量管理

系统，并接收能量管理系统下发的控制指令。 

2.3.4.3 监控系统应能支持多种通信规约，与分布式电源的通信宜采用《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

统》DL/T860、《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101 部分：传输规约 基本远动任务配套标准》DL/T634.5101

和《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 5-104 部分：传输规约 采用标准传输协议集的 IEC60870-5-101 网络访问》

DL/T634.5104 标准中相应的要求。 

2.3.4.4 监控系统应设置防火墙等安全防护设备，网络安全防护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

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 的要求和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2.3.5 计量系统 

2.3.5.1 码头微电网系统应根据需要设置电能计量点。每个计量点均应装设电能计量装置，其

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应符合《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 以及《电能量计量系统设计

技术规程》DL/T5202 的要求。 

2.3.5.2 码头微电网内部有计费结算要求的分布式电源应安装关口计量装置。电能表应具备本

地通信功能，对于设置了电能量信息采集终端的码头微电网，电能表还应具备通过电能信息采集

终端远程通信的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应符合《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645 的要求。 

2.3.6 通信系统 

2.3.6.1 应根据码头微电网系统规模、电压等级、运营模式、接入方式明确微电网通信系统的

通道要求。 

2.3.6.2 码头微电网内部通信方式应满足二次系统业务需求，可采用光纤通信、无线或低压电

力载波等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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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码头分布式电源技术要求 

第 1 节 光伏发电技术要求 

3.1.1 一般要求 

3.1.1.1 在建筑物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物的日照标准。 

3.1.1.2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光伏发电系统，必须进行建筑物结构和电气的安全复核，并应满

足建筑物结构及电气的安全性要求。 

3.1.1.3 选择站址时应避开空气经常受悬浮物严重污染的地区。 

3.1.1.4 光伏阵列中的所有设备和部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主要设备应通过国

家批准的认证机构的产品认证。 

3.1.1.5 光伏发电系统中，同一个逆变器接入的光伏组件串的电压、方阵朝向、安装倾角宜一

致。 

3.1.1.6 光伏发电系统直流侧的设计电压应高于光伏组件串在当地昼间极端气温下的最大开

路电压，系统中所采用的设备和材料的最高允许电压应不低于该设计电压。 

3.1.1.7 光伏发电系统中逆变器的配置容量应与光伏方阵的安装容量相匹配，逆变器允许的最

大直流输入功率应不小于其对应的光伏方阵的实际最大直流输出功率。 

3.1.1.8 光伏组件串的最大功率工作电压变化范围应在逆变器的最大功率跟踪电压范围内。 

3.1.1.9 光伏方阵设计应便于光伏组件表面的清洗，当站址所在地的大气环境较差、组件表面

污染较严重且又无自洁能力时，应设置清洗系统或配置清洗设备。 

3.1.2 主要设备选择 

3.1.2.1 逆变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逆变器性能应符合接入微电网相关技术要求的规定，并具有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连续可

调功能； 

（2）逆变器选用应考虑其预定的用途，主要考虑但不限于下列因素： 

型式、容量、相数、频率、冷却方式、功率因数、过载能力、温升、效率、输入输出电压、

最大功率点跟踪（MTTP）、保护和监测功能、通信接口、防护等级等技术条件； 

（3）逆变器还应考虑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污秽等级、盐雾腐蚀等环境条件的影响； 

（4）组串式逆变器应有防腐、防锈等措施，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对于水上光伏系统的汇

流箱防护等级要求宜不低于 IP65。 

3.1.2.2 汇流箱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汇流箱应依据型式、绝缘水平、电压、温升、防护等级、输入输出回路数、输入输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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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电流等技术条件进行选择； 

（2）汇流箱应设置防雷保护装置；其输入回路宜具有防逆流及过流保护；对于多级汇流光伏

发电系统，如果前级已有防逆流保护，则后级可不做防逆流保护；其输出回路应具有隔离保护措

施；宜设置监测装置； 

（3）汇流箱还应考虑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污秽等级、盐雾腐蚀等环境条件的影响； 

（4）组串式逆变器应有防腐、防锈等措施，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对于水上光伏系统的组

串式逆变器防护等级要求宜不低于 IP65。 

3.1.2.3 光伏组件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根据组件类型、峰值功率、转换效率、温度系数、组件尺寸和重量、电流-电压曲线、

功率-电压曲线、衰减特性等技术条件选择光伏组件； 

（2）应按照太阳辐射照度、环境温度、风载荷、雪载荷等使用环境条件进行性能参数校验； 

（3）在高湿、高盐雾环境条件下，宜选用防 PID 光伏组件； 

（4）太阳辐射照度较高、直射分量较大的地区宜选用晶体硅光伏组件或聚光光伏组件；太阳

辐射照度较低、散射分量较大、环境温度较高的地区，宜选用薄膜光伏组件； 

（5）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宜选用与建筑相协调的光伏组件。建材型光伏组件应符

合建筑材料和构件的技术要求。 

3.1.2.4 当光伏方阵布置了就地升压变压器时，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就地升压变压器及相关配电装置宜采用预装式变电站，逆变器集成在预装式变电站内时，

应满足安全、维护、防火等要求； 

（2）变压器宜选用自冷式、无励磁调压、低损耗电力变压器； 

（3）变压器额定容量选择应与接入的光伏发电单元输出功率匹配； 

（4）对于直接并联产生环流影响的集中式、集散式逆变器宜采用双分裂绕组升压变压器，其

他类型逆变器可采用双绕组升压变压器； 

（5）变压器低压侧宜采用断路器、高压侧可采用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或断路器，断路

器应能远方操作，高低压侧均应配置过电压保护装置； 

（6）预装式变电站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对于污秽等级 d 级及以上地区，其防护等级不

应低于 IP65。 

 

3.1.3  光伏方阵 

3.1.3.1 光伏方阵应符合《Photovoltaic(PV) arrays-Design requirements》(IEC 62548)的要求。 

3.1.3.2 光伏方阵可分为固定式和跟踪式以及漂浮式等类型，选择何种方式应根据安装容量、

安装场地面积和特点，负荷的类别和运行管理方式等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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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如光伏方阵采用跟踪式，则在跟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光伏方阵组件串的最下端与地

面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m。跟踪系统的跟踪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轴跟踪系统跟踪精度不应低于±5° 

（2）双轴跟踪系统跟踪精度不应低于±2° 

（3）线聚焦跟踪系统跟踪精度不应低于±1° 

（4）点聚焦跟踪系统跟踪精度不应低于±0.5° 

3.1.3.4 光伏方阵中，同一光伏组件串中各光伏组件的电性能参数宜保持一致，光伏组件串的

串联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
𝑉𝑑𝑐𝑚𝑎𝑥

𝑉𝑜𝑐×[1+(𝑡−25)×𝐾𝑣]
                                       （3.1.3.4-1） 

 

 
𝑉𝑚𝑝𝑝𝑡𝑚𝑖𝑛

𝑉𝑝𝑚×[1+(𝑡′−25)×𝐾𝑣
′ ≤ 𝑁 ≤

𝑉𝑚𝑝𝑝𝑡𝑚𝑎𝑥

𝑉𝑝𝑚×[1+(𝑡−25)×𝐾𝑣
′
                      （3.1.3.4-2） 

式中： 

𝐾𝑣：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𝐾𝑣
′: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数 

N:光伏组件的串联数（N 取整） 

t：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低温（℃） 

𝑡′: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高温（℃） 

  𝑉𝑑𝑐𝑚𝑎𝑥 : 逆变器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𝑉𝑚𝑝𝑝𝑡𝑚𝑎𝑥:逆变器 MPPT 电压最大值（V） 

𝑉𝑚𝑝𝑝𝑡𝑚𝑖𝑛:逆变器 MPPT 电压最小值（V） 

𝑉𝑜𝑐: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 

𝑉𝑝𝑚：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V） 

3.1.3.5 地面固定式光伏支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结构和构件的强度、稳定性以及连接

强度，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结构和构件的变形。其承载能力应满足现行国际标准《光伏发电

站设计规范》（GB50797-2012）的 6.8 光伏支架的设计要求。 

3.1.3.6 屋顶光伏应根据屋顶的结构形式确认所需的光伏支架及固定技术，并应对建筑结构的

受力情况进行校核，分析屋顶能否承受屋顶光伏系统的附加重量，确保屋顶光伏电站在不破坏屋

顶原有结构的同时，有足够高的安全可靠性。 

3.1.3.7 屋顶光伏其屋顶固定装置和电缆入口应进行防水处理。 

3.1.3.8 屋顶光伏其光伏方阵的最大系统电压不应超过 1000V；系统电压不大于 60V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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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人员直接接触；系统电压在 60V 到 1000V（含）之间的系统，应安装危险电压警示标识或隔

离措施（围栏等）来限制非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和维护，宜安装电气隔离装置（直流开关等）。 

3.1.3.9 系统电压大于 80V 且应用在木质等可燃建筑物上的光伏系统、建筑光伏一体化屋面

发电系统（同时具备屋顶功能和光伏发电功能的一体化屋面）或其他形式的建筑光伏一体化发电

系统，宜安装安全保护装置（如快速关断装置、直流弧监测装置等），当保护装置动作后，光伏方

阵 3 米范围内或建筑物 1.5 米范围内的导体电压应在 30s 内降低到 80V 以下，光伏方阵 3 米范围

外或建筑物 1.5 米范围外的导体电压应在 30s 内降低到 30V 以下，以确保在特定条件下（如火灾

发生时）的人身安全。 

3.1.3.10 水上光伏发电系统应具备防潮功能，安装在近海区域还应具备防盐雾功能。水上光伏

方阵的所有设备防护等级要求不得低于 IP54。 

3.1.3.11 桩柱一体结构的水上光伏应综合考虑其桩长、桩径的设计要求。其配套支架宜采取

合适的防腐措施。 

3.1.3.12 漂浮式水上光伏可采用浮体支架一体式或浮体+支架式，浮体的浮力计算应考虑风荷

载、雪荷载、恒荷载（组件、浮体自重、支架、设备、电缆、桥架等）、检修荷载的组合。其锚固

系统的锚固力分析应综合考虑风向、风速、波高、水流速度、锚链长度、锚点与方阵的夹角等多

种因素。宜采取合适的防腐措施。 

 

第 2 节 风力发电机组技术要求 

3.2.1 一般要求 

3.2.1.1 风力发电机组选址时应避让民爆危险品建（构）筑物，并应避免与通信设施的相互干

扰。 

3.2.1.2 风力发电机组的塔筒中心与天然气石油管线等设施的避让距离宜大于轮毂高度与叶

轮半径之和的 1.5 倍。 

3.2.1.3 风力发电机组布置要考虑防洪问题。 

3.2.1.4 邮轮和客运码头风力发电机组的布置应考虑机组与人员居住及流动区的最小距离，需

满足国家有关噪声对居民影响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2.1.5 对拟定的风力发电机组布置方案，需用风力发电场评估软件进行模拟计算，尽量减少

尾流影响，进行经济比较，选择最佳方案。 

3.2.2 码头微电网风力发电机组选型 

3.2.2.1 当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采用小型风力发电机组时，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微电网用

风力发电机组性能与安全技术要求》（NB/T3109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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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当微电网的分布式电源采用大型风力发电机组时，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风力发电

机组设计要求》（GB/T18451.1）或《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设计要求》（GB/T31517）的相关要求。 

3.2.2.3 应根据各港口的情况确定所选风力发电机组需要的防腐等级及防腐措施。 

第 3 节 储能系统技术要求 

3.3.1 适合于码头微电网的储能型式可分为电化学储能、超级电容储能等，根据码头供电类型

可选择其适合的储能型式。储能单元应取得 CCS 认可的产品认证证书。 

3.3.2 储能系统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3.3.3 码头微电网采用电化学储能系统时，应满足防火、防爆的要求，其场址规划和总布置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51048）的相关规定。 

3.3.4 电化学储能系统设计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36558）的相关技术规定。超级电容储能用超级电容器应满足现行电力行业标准《电力储

能用超级电容器》(DL/T2080)的相关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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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现场测试 

第 1 节 现场测试要求 

4.1.1 现场测试应遵照相关规程、测试程序进行，并具有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 

4.1.2 现场测试用仪器设备不宜从被测对象上接取试验用电源。 

4.1.3 并网型微电网现场测试过程中，不宜在微电网并网点所在的线路及其所接入变电站进行

与测试无关的操作。 

4.1.4 现场测试过程中，若遇恶劣天气（如五级以上风、暴雨、雷电等），应终止测试。 

4.1.5 现场测试过程中，微电网或所在配电网出现异常情况，或者发生直接危及人身、设备及

电网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终止测试。 

第 2 节 光伏发电系统现场测试 

4.2.1 一般要求 

4.2.1.1 光伏电池组件、汇流设备、逆变器现场安装产品相关技术参数应与其认证证书内容一

致；其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结果合格，现场系统调试合格，调试报告完整齐全，满足相关要求；

变压器等设备的交接试验应合格。 

4.2.1.2 光伏发电系统的现场安装满足图纸要求。 

4.2.2 现场测试 

4.2.2.1 光伏系统现场测试分为 I 类测试、II 类测试和附加测试，可根据系统的规模、类型、

位置和复杂程度如何确定相应的测试项目。 I 类测试项目如表 4.2.2.1（1）所示；II 类项目如表

4.2.2.1（2）所示；附件测试项目如表 4.2.2.1（3）所示。测试方法可参考现行相关团体标准《并

网光伏系统文件检查及测试技术规范》（TCPIA0010-2019）的相关内容执行。 

4.2.2.2. I 类测试是最基本的测试，所有 I 类测试已经完成并通过才可以进行 II 类测试，附加

测试可在 I 类测试和 II 类测试完成后进行。 

4.2.2.3 处于对安全性和防止损坏连接设备的考虑，应在所有组串进行相互连接之前进行极性

和汇流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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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1） 光伏发电系统 I 类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交流侧电路测试: 依据 GB/T16895.23 的要求测试所有的交流电路  

2.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接地保护和/或等电位连接导体的连续性测试: 测试结果应不

大于 0.5Ω 

 

3.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极性测试  

4.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汇流箱测试（适用于使用直流汇流箱的系统）  

5.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组串开路电压测试: 测试结果应在±3%以内  

6.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组串电流测试（短路电流或工作电流）: 测试结果应在±10%

以内 

 

7.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功能测试:  

1、汇流箱、开关设备和其他设备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显示、控制、通讯、开

关机等功能； 

2、所有逆变器，确保其正确运行 

 

8.  光伏方阵直流电路的绝缘电阻测试  

 

表 4.2.2.1（2） 光伏发电系统 II 类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组串 I-V 曲线测试  

2.  红外（IR）测试  

3.  组件 EL 测试  

4.  组件功率衰减测试  

5.  系统性能比测试  

6.  电网接入性能测试  

 

表 4.2.2.1（3） 光伏发电系统附加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对地电压-电阻接地系统 该测试用于评估高阻（电阻）抗接地系统 

2.  隔离二极管测试 隔离二极管在开路或短路状态下均可能失效 

3.  湿绝缘测试 用于评估光伏方阵在潮湿条件下运行时的电气绝缘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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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遮挡评估 遮挡评估为未来的阴影变化比较提供基准 

5.  建筑结构测试 与建筑结合的光伏系统，在无法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

机构的评估报告是，应进行结构测试。 

6.  系统污渍和灰尘遮挡损失测试 以光伏系统的运维目标为准，实测结果应满足运维目

标；没有规定运维目标的光伏系统，测试结果平均值

应不大于 5%。 

7.  系统串并联失配损失 组件串并联平均失配损失、组串并联平均失配损失、

汇流箱并联平均失配损失应不大于 2% 

8.  直流线损 平均直流线损应不大于 2% 

9.  交流线损 平均交流线损应不大于 2% 

 

4.2.2.4 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还应完成表 4.2.2.4 给出的测试项目，其测试方法可参考现行团体

标准《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验收规范》（TCPIA0018-2019）的相关内容。 

表 4.2.2.4  漂浮式光伏发电系统测试项目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关键设备 组件红外热成像  

2.  组件电致发光  

3.  组件 I-V  

4.  逆变器转换效率  

5.  逆变器输出电能直流  

6.  接地连续性  

7.  接地电阻  

8.  光伏组串绝缘电阻  

9.  光伏系统性能比  

 

第 3 节 风力发电机组现场测试 

4.3.1 一般要求 

4.3.1.1 现场安装的风力发电机组规格型号及相关技术参数应与其证书内容相一致。 

4.3.1.2 应完成噪声（适用时）、电能质量、电网适宜性试验报告和出厂试验报告，试验结果应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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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产品认证时已批准的安全保护功能试验大纲应与现场安装机组匹配。 

4.3.1.4 现场机组试运行结果应满足机组的设计要求。 

4.3.2 现场测试 

4.3.2.1 风力发电机组应进行安全保护功能试验，具体试验内容至少应包含表 4.3.2.1 给出的内

容，试验方法应参考安全保护功能试验大纲进行。  

表 4.3.2.1 风力发电机组安全功能试验 

序号 测试内容 备注 

1.  电网掉电保护功能  

2.  紧急停机保护功能  

3.  超速保护功能  

4.  设计时明确的其他紧急停机情况  

5.  振动保护  

6.  启动和停机  

7.  偏航控制  

4.3.2.2 检查风力发电机组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第 4 节 储能系统现场测试 

4.4.1 一般要求 

4.4.1.1 储能系统现场安装产品相关技术参数应与其认证证书内容一致；其型式试验和出厂试

验结果应合格。 

4.4.1.2 储能系统现场安装满足图纸要求。 

4.4.2 现场测试 

4.4.2.1 电化学储能系统应完成表 4.4.2.1 规定的现场试验内容，测试结果应其满足设计要求。 

表 4.4.2.1 储能系统试验 

序号 试验类别 试验项目名称 

1 设备安全检查 外观及结构检查 

绝缘耐受电压 

2 性能测试 并网运行电流谐波测试 

并网运行电流直流分量测试 

功率控制性能测试 

电网适应性测试 

离网运行电压偏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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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网运行频率偏差测试 

离网运行电压谐波测试 

离网运行电压不平衡度测试 

离网运行动态电压瞬变范围测试 

并离网切换功能测试 

过载能力测试 

系统能量测试 

系统供电测试 

通信功能测试 

箱体防护等级测试 

噪声测试 

温升测试 

振动测试 

电磁兼容测试 

第 5 节 微电网并网测试项目 

4.5.1 码头并网型微电网应进行并网设备测试和功能测试，其测试方法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微

电网接入配电网测试规范》（GB/T34129-2017）的要求执行。 

4.5.2 接入不同电压等级配电网的微电网，并网设备的测试项目，详见表 4.5.2 微电网并网设

备测试项目表。 

表 4.5.2 微电网并网设备测试项目表 

序

号 

测试项目 接入 10（6）

kV～35kV 电

压等级配电网

的微电网 

接入 380V

电压等级配

电网的微电

网 

接入 220V

电压等级

配电网的

微电网 

1 外观检查 √ √ √ 

2 并网开断设备的操动机构测试 √ √ √ 

3 涉网保

护校验 

整定值校验 √ √  

涉网保护电流、电压互感

器校验 

√   

涉网保护二次回路校验 √   



第 23 页，共 27 页 

涉网保护屏柜及装置校验 √   

涉网保护操作箱校验 √   

涉网保护整组试验 √ √ √ 

4 监控与

通信系

统本地

功能测

试 

测量准确度测试 √ √ √ 

开关量（状态量）输入测

试 

√ √ √ 

遥控功能测试* √   

微网内时间顺序记录分辨

率测试 

√   

开关、刀闸闭锁逻辑测试 √ √  

*具有遥控功能的微电网做此项测试 

4.5.3 接入不同电压等级配电网的微电网，并网功能测试项目见表 4.5.3 微电网并网功能测试

项目表。 

表 4.5.3 微电网并网功能测试项目表 

序

号 

测试项目 接入 10（6）

kV～35kV 电

压等级配电网

的微电网 

接入 380V

电压等级配

电网的微电

网 

接入 220V

电压等级配

电网的微电

网 

1 离网转并网功能测试 √ √ √ 

2 并网转离网功能测试 √ √ √ 

3 交换功率控制功能测试 √ √  

4 电压异常响应测试 √ √ √ 

5 频率异常响应测试 √   

6 低电压穿越测试 √   

7 防孤岛保护功能测试 √ √ √ 

8 电能质

量测试 

谐波测试 √ √ √ 

电压波动与闪变测试 √   

直流注入测试 a  √ √ 

9 监控与通信系统远动功能测试 b √   

a 微电网若经隔离变压器并网，则可不做直流注入量测试。 

b 具有与公共电网通信功能的微电网做此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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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并网测试结果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33589）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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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码头微电网设计审查提交资料清单 

项目 图纸文件审查范围 

光伏发电

系统 

文件资料  项目总体技术方案 

 设备选型方案 

 桩基承载计算等计算书 

 组件、逆变器、汇流箱、光伏控制器的产品认证证书、型式

试验报告、出厂试验报告、产品技术说明书。 

 直流电缆/交流电缆、箱变（预装式变电站）、环境气象监测

仪（适用时）、支架断路器、隔离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继

电保护装置出厂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产品技术说明书

等。 

 箱变（预装至变电站）的现场交接试验报告 

图纸资料 1、光伏发电系统 

 光伏系统平面布置图 

 光伏系统主接线图 

 光伏阵列布置图 

 子阵列连接图 

 直流汇流箱系统图 

 组串接线图 

 逆变升压系统接线及布置图 

 交流汇流箱系统图 

 箱变平台布置图 

 支架基础施工图 

 电缆敷设图 

 消防系统图 

2、 漂浮系统（适用时） 

 浮体平面布置图 

 浮体连接图 

 浮体锚固安装图 

 锚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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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锚固剖面图 

3、场站相关图纸资料 

 场区集电线路敷设图 

 防雷接地系统图 

 电缆固定样式图（适用时） 

 高压电缆上岸示意图（适用时） 

其他 CCS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其他需补充的资料 

储能系统 文件资料  储能系统总体技术方案 

 储能系统电气设备选型方案 

 各电气设备的产品认证证书（适用时）、型式试验报告/出厂

试验报告、产品技术说明书、交接试验报告（适用时）等。 

 计算书，包括预制舱（集装箱）结构强度计算书（适用时）、

储能系统散热计算报告等 

图纸资料  主接线图 

 电气系统图 

 电气设备布置图 

 防雷接地及保护配置图 

 消防布置图（适用时） 

 系统输出接口（储能与微电网的接线图） 

其他 CCS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其他需补充的资料 

风力发电

系统 

文件资料  风电场总体技术方案，包括风资源和场内设备布置 

 设备选型计算书（方案），包括机组、变压器、电缆等设备

选型 

 风力发电机组的型式认证证书、出厂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

告、产品技术说明书等。 

 电缆、箱变的型式试验报告、出厂试验报告、产品技术说明

书等。 

图纸资料  汇集系统一次系统图 

 风力发电系统防雷与接地布置图 

 风力发电机组电气系统图 

其他 CCS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其他需补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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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网系

统 

文件资料  总体设计说明（包括一次和二次系统） 

 短路和潮流等计算报告 

图纸资料  主接线图 

 一次系统图 

 设备安装布置图 

 照明系统、插座布置图 

 电缆敷设及防火封堵布置图 

 防雷与接地布置图 

 消防系统图 

 二次系统原理图 

 继电保护及测控配置图 

 视频监控系统图 

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通知系统图 

 通信、网络布线系统图 

其他 CCS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其他需补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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